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委託研究計畫契約附加條款
修正對照表(草稿)
	現行規定
	預算來源為公務機關修正規定
	[bookmark: _GoBack]預算來源為非公務機關修正規定
	說明

	一、計畫簽約需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如附件1)
	一、計畫簽約需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如附件1)
	一、計畫簽約需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如附件1)
	未更動

	二、計畫經費之撥付：
(一)第1期款：自簽約日之次日起            日曆天內完成              工作項目，並經機關審查合格後，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總經費   %。
(二)第2期款：俟受委託單位提送期中查核紀錄表及執行累計進度達     %，並經機關進行審查合格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總經費   %。
(三)第3期款：俟受委託單位提送期末報告，經機關審查驗收核可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契約餘款。
	二、計畫經費之撥付：
(一)第1期款：自簽約日之次日起受委託單位提送查核紀錄表及執行進度達     %，並經機關進行審查合格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總經費   %。
(二)第2期款：俟受委託單位提送查核紀錄表及執行累計進度達     %，並經機關進行審查合格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總經費   %。
(三)第3期款：俟受委託單位提送期末報告，經機關審查驗收核可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契約餘款。
	二、計畫經費之撥付：
(一)第1期款：自簽約日之次日起受委託單位提送查核紀錄表及執行進度達     %，並經機關進行審查合格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總經費   %。
(二)第2期款：俟受委託單位提送查核紀錄表及執行累計進度達     %，並經機關進行審查合格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總經費   %。
(三)第3期款：俟受委託單位提送期末報告，經機關審查驗收核可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由受委託單位憑收據或發票向本所申請撥付契約餘款。
	一、執行進度更正為，百分比標示。
二、更改查核紀錄表格式，如附檔。

	三、所得稅扣繳方式：
受委託單位因執行本計畫所支付之各項薪資、報酬等應扣繳或申報所得稅者，應由受委託單位於支付該款項時，依法扣繳申報，概與本所無關。
	三、所得稅扣繳方式：
受委託單位因執行本計畫所支付之各項薪資、報酬等應扣繳或申報所得稅者，應由受委託單位於支付該款項時，依法扣繳申報，概與本所無關。
	三、所得稅扣繳方式：
受委託單位因執行本計畫所支付之各項薪資、報酬等應扣繳或申報所得稅者，應由受委託單位於支付該款項時，依法扣繳申報，概與本所無關。
	未更動

	四、受委託者接受研究成果驗收之義務。
(一)期中查核：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中時，就整體計畫執行情形，提出期中查核紀錄表(如附件2)，同時填寫查核情形，並循行政程序簽陳機關首長核批。
(二)期末查核：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結束最後1個月，就整體計畫執行情形，提出期末報告(如附件3)，並循行政程序送審簽陳機關首長核批。
	四、受委託者之義務。
(一)期中查核：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中時，就整體計畫執行情形，提出期中查核紀錄表(如附件2)，同時填寫查核情形。
(二)期末查核：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結束最後1個月，就整體計畫執行情形，提出期末報告(如附件3)。
	四、受委託者之義務。
(一)期中查核：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中時，就整體計畫執行情形，提出期中查核紀錄表(如附件2)，同時填寫查核情形。
(二)期末查核：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結束最後1個月，就整體計畫執行情形，提出期末報告(如附件3)。
	原規範之驗收方式為內部行政程序，契約附加條款僅需告知受委託者之義務。

	五、研究成果提送階段及期限：報告核定後繳交正式報告8份，送交委託單位留存及於計畫結束後四個月內將委託研究報告二份及電子檔函送國家圖書館辦理寄存，供公眾參考使用。
	五、研究成果提送階段及期限：報告核定後繳交正式報告8份，送交委託單位留存及於計畫結束後四個月內將委託研究報告二份及電子檔函送國家圖書館辦理寄存，供公眾參考使用。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第二點，非公務預算之委託研究計畫不納入。

	六、受委託者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情形外，應將計畫基本資料、研究成果登錄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之義務。
(一)計畫簽約後10日內，計畫主持人應上網（網址：http://www.grb.gov.tw）輸入政府部門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GRB）。
(二)本計畫如為院列管計畫，計畫主持人應配合於8月15日前上網（網址：http://www.grb.gov.tw）輸入研究（期中）報告摘要。
(三)受委託單位於計畫結束後3個月內，計畫主持人應上網（網址：http://www.grb.gov.tw）輸入期末報告摘要及實際成果二項內容。
	六、受委託者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情形外，應將計畫基本資料、研究成果登錄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之義務。
(一)計畫簽約後10日內，計畫主持人應上網（網址：http://www.grb.gov.tw）輸入政府部門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GRB）。
(二)本計畫如為院列管計畫，計畫主持人應配合於8月15日前上網（網址：http://www.grb.gov.tw）輸入研究（期中）報告摘要。
(三)受委託單位於計畫結束後3個月內，計畫主持人應上網（網址：http://www.grb.gov.tw）輸入期末報告摘要及實際成果二項內容。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第二點，非公務預算之委託研究計畫不納入。

	七、受委託者配合委託機關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及辦理成果發表會之義務。
	七、受委託者配合委託機關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及辦理成果發表會之義務。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第二點，非公務預算之委託研究計畫不納入。



	八、智慧財產權及研究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及研究資訊及成果公開之處理方式。
(一)研究成果之歸屬：依「科學技術基本法」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視計畫內容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社會公益及委託單位政策考量等特殊因素，決定國有或下放。
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於受委託單位，有關研發成果的管理、運用及權益分配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由雙方另訂契約約定之。
本計畫之成果發表不需事先徵求委託單位同意，但需於報告中加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委託辦理，惟報告內容不代表原能會意見」字樣，惟如對媒體發布研究成果，應事先徵求本會同意，以避免滋生困擾。
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國有，需經委託單位同意後始得發表。
(二)受委託者對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應負完全之責任。
	八、智慧財產權及研究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及研究資訊及成果公開之處理方式。
(一)研究成果之歸屬：依「科學技術基本法」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視計畫內容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社會公益及委託單位政策考量等特殊因素，決定國有或下放。
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於受委託單位，有關研發成果的管理、運用及權益分配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由雙方另訂契約約定之。
本計畫之成果發表不需事先徵求委託單位同意，但需於報告中加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委託辦理，惟報告內容不代表原能會意見」字樣，惟如對媒體發布研究成果，應事先徵求本會同意，以避免滋生困擾。
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國有，需經委託單位同意後始得發表。
(二)受委託者對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應負完全之責任。
(三)受委託者保證依本計畫所交付之研究成果符合學術倫理相關規範
	五、智慧財產權及研究成果之歸屬、管理及運用，及研究資訊及成果公開之處理方式。
(一)研究成果之歸屬：依「科學技術基本法」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視計畫內容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社會公益及委託單位政策考量等特殊因素，決定國有或下放。
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於受委託單位，有關研發成果的管理、運用及權益分配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由雙方另訂契約約定之。
本計畫之成果發表不需事先徵求委託單位同意，但需於報告中加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委託辦理，惟報告內容不代表原能會意見」字樣，惟如對媒體發布研究成果，應事先徵求本會同意，以避免滋生困擾。
本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國有，需經委託單位同意後始得發表。
(二)受委託者對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應負完全之責任。
(三)受委託者保證依本計畫所交付之研究成果符合學術倫理相關規範
	新增學術倫理規範。

	九、受委託者保守委託合約內容及委託機關業務機密之義務。
	九、受委託者保守委託合約內容及委託機關業務機密之義務。
	六、受委託者保守委託合約內容及委託機關業務機密之義務。
	未更動

	十、受委託者告知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公共危險之虞之義務。
	十、受委託者告知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公共危險之虞之義務。
	七、受委託者告知研究過程及應用有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公共危險之虞之義務。
	未更動

	十一、其他規定：
(一)依據教育部100年1月7日公告事項第二款第(二)項之技術領域項目，本所研發計畫大多涉及關鍵技術開發，境外人士(含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學之學生及境外人士(含大陸人士)不得參與或執行委託計畫。
(二)為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具體行動措施，凡涉及人數統計資料，應加入「性別及有相關性的複分類統計」資料，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相關條文之精神。
(三)本委託計畫不得支應設備財產及國外公差經費。
	十一、其他規定：
(一)依據教育部100年1月7日公告事項第二款第(二)項之技術領域項目，本所研發計畫大多涉及關鍵技術開發，境外人士(含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學之學生及境外人士(含大陸人士)不得參與或執行委託計畫。
(二)為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具體行動措施，凡涉及人數統計資料，應加入「性別及有相關性的複分類統計」資料，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相關條文之精神。
(三)本委託計畫不得支應設備財產及國外公差經費。
	八、其他規定：
(一)依據教育部100年1月7日公告事項第二款第(二)項之技術領域項目，本所研發計畫大多涉及關鍵技術開發，境外人士(含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學之學生及境外人士(含大陸人士)不得參與或執行委託計畫。
(二)為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具體行動措施，凡涉及人數統計資料，應加入「性別及有相關性的複分類統計」資料，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相關條文之精神。
(三)本委託計畫不得支應設備財產及國外公差經費。
	未更動

	附件2、委託研究計畫期中查核紀錄表
	附件2、委託研究計畫第＿期查核紀錄表
	附件2、委託研究計畫第＿期查核紀錄表
	一、「期中查核紀錄表」，標題更改為「第＿期查核紀錄表」，以利各期查核時使用。
二、查核紀錄表核定部份，由各單位主管核定。

	附件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
	附件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編寫須知
	附件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編寫須知
	原「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期末報告範例，改為「研究計畫研究報告編寫須知」。



